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38號

原      告  邱虹綺 

訴訟代理人  農志潔律師

被      告  李綵恩 

訴訟代理人  林晉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

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1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萬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與訴外人甲○○於民國111年1月13日登記結婚，並育有

1名子女，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原告與甲○○時常因甲○

○與被告之交往有失分際而爭吵，詎料原告於000年00月間

發現被告竟明知甲○○與原告存有婚姻關係，仍與甲○○於

112年10月12日深夜約10時38分至香奈爾旅館新莊館開房

間，疑似發生性行為，被告此行為顯有逾越一般男女正常交

往之分際。嗣原告與被告對質，被告並承認其至晚於112年1

0月起，即明知甲○○與原告存有婚姻關係，仍經常與甲○

○單獨外出吃飯，並有牽手、擁抱、接吻等逾越一般男女正

常交往分際之親密舉動。被告上開行為顯皆已逾越一般男女

正當交往之分際，並已超過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

而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因互信而圓滿、安全、幸福之權

利，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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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精神上受有莫大痛苦。此外，被告上開行為更導致原告

與甲○○原本圓滿的婚姻關係徹底破裂，最終只能於112年1

0月31日協議離婚。被告上開行為，不但破壞原告的婚姻生

活、對原告造成精神上莫大的痛苦、壓力，及自我懷疑的負

面情緒，更使原告陷入單親家庭而必須獨自扶養年幼子女之

窘境。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l項前段、後段、第195條

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非財產上之損害新臺幣（下同）10

0萬元。

　㈡茲整理被告之行為及所對應之證據如下表（表1）：

編號 被告之行為描述 證據內容 證據編號及說明

1 被告明知原告與

甲○○仍有婚姻

關係。

被 告 自 陳 ： 「 那 今 天 他

（註：指甲○○，下同）如

果他有空的語，他約我，然

後我一開始也確實也覺得

說，欸，就是你（註：指甲

○○，下同）不是應該，你

可能有家庭欸，那他如果，

他後來跟我就講說，他可能

家庭有些，也不是說問題，

就是他就是說他跟家裡有事

情的話，他就說，我就會覺

得說，喔，那你（註：指甲

○○）覺得你這樣子0K，我

就沒有想這麼多」。

原證1對語錄音。

2 被告與甲○○於

112年10月12日

深夜10時38分至

香奈爾旅館新莊

館開房間，疑似

發生性行為。

被告：「我真的忘記了」。

原告問：「真的忘記了？禮

拜四你們還一超去了某個地

方，隔天他再來中壢接我回

家，你知道嗎？」

被告答：「恩，你說隔天去

接妳回家？那我知道…」。

原告問：「想起來了嗎？」

被告自陳：「想起來了（原

告問：哪裡？），土城，

原證2對話錄音及

原證5甲○○信用

卡刷卡紀錄之截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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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訴之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至清

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付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抗辯：　　

  ㈠就原告所述「原告與甲○○於111年1月13日登記結婚，並育

有1名子女」、「原告與甲○○於112年10月31日協議離

婚」、「被告明知甲○○與原告存有婚姻關係」等語，沒有

爭執。

  ㈡對於原告主張1.「被告仍與甲○○於112年10月12日深夜約1

欸？新莊？土城還新莊，我

不知道那裡是哪裡耶，因為

那邊不是我找的，也不是我

生活的範圍，所以那邊我不

知道那是哪裡。」

原告問：「所以那是什麼地

方？」

被 告 自 陳 ： 「 過 夜 的 地

方」。

3 被告經當與甲○

○ 單 獨 外 出 吃

飯、吃宵夜等被

告自陳屬逾越一

般男女正常交往

分 際 之 親 密 舉

動。

被告自陳：「我跟他（註：

指甲○○，下同）確時沒有

保持距離，確實，有一點超

過。」

原告問：「怎樣的超過？」

被告自陳：「就是常常會，

就是我們會私下約出去，吃

飯啊，出去、吃宵夜。」

原證3對語錄音。

4 被告與甲○○有

牽手、擁抱、接

吻等逾越一般男

女正常交往分際

之親密舉動。

被告自陳：「然後，我跟他

（註：指甲○○，下同）有

牽手、擁抱」。

原告間：「接吻？」（略）

被告自陳：「對。我跟他有

牽手、擁抱，還有接吻」。

原證4對語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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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時38分至香奈爾旅館新莊館開房間，疑似性行為」、2.

「被告並承認其至晚於112年10月起，仍經常與甲○○單獨

外出吃飯，並有牽手、擁抱、接吻等親密舉動」、3.「被告

上開行為更導致原告與甲○○原本於圓滿的婚姻關係徹底破

裂，最終只能協議離婚」云云等3點，被告均否認而有爭

執。事實上，被告與甲○○僅為同事關係，並無「牽手、擁

抱、接吻等親密舉動」，更無「於112年10月12日深夜約10

時38分至香奈爾旅館新莊館開房間，疑似性行為」。至於原

告與甲○○協議離婚之原因，與被告無關，亦非被告所能置

喙，被告就原告將其離婚歸咎於被告，亦有爭執。

  ㈢再者，原告所提出之對話錄音紀錄即原證1-4部分，被告固

不否認該錄音內容係兩造於112年10月21日在被告辦公室外

面停車場面對面之對話。然而：

  1.原告所僅僅就當日對話超過1小時有餘之對話斷章取義的節

錄，忽略該次對話係原告超過1小時長時間的疲勞逼問（被

證1，對話錄音及譯文)

  2.當時，被告是在不勝其擾而在不耐煩之情況下，於對話錄音

時間40:02.500起，在原告表示「9點03分囉」（原告自己都

表示時間很晚了、談很久了)、「所以你就承認說、對、我

跟他搞曖昧」、「承認、道歉、我們就結束了」而沒有其他

用途之誤導下，並於對話錄音時間41:44之際，揚言「還是

我們直接打電話去你家，你爸媽會接吧、需要嗎」等語威脅

打擾之情況下，為避免生活、工作遭打擾、為求結束對話俾

利後續下班收拾工作，而投原告之所好、配合其想要的說詞

而為與事實不符之陳述。

  3.但對於極為誇張的開房間、發生性關係云云，被告於對話中

是始終否認的。

  4.豈料原告竟持之為本件之證據，被告對於其對話內容所述

（即陳述有與甲○○牽手、擁抱、接吻舉動)之真實性，即

有爭執。

　㈣就原告所提原證6（原告與甲○○對話錄音及譯文），從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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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民事準備二狀所截取的該錄音內容，沒有提及他們所陳述

的人是誰，無法確認原告與甲○○所談論的內容與被告有

關。對於原告所提原證7之原告與甲○○之離婚協議書，內

容也只有提到可歸責男方之事由，並沒提及有侵害配偶權，

更沒有提及與被告有關。

  ㈤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其與甲○○於111年1月13日結婚，育有1名子女，

尚未成年，嗣雙方於112年10月31日兩願離婚。以及被告明

知甲○○與原告間有上開婚姻關係之事實，被告表示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63至64頁），並有原告之戶籍資料附卷可稽

（見限閱卷），首堪認定。

四、至原告主張被告於其與甲○○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與甲○○

有單獨外出吃飯、牽手、擁抱、接吻，甚至至旅館開房間、

疑似發生性行為等侵害其配偶權之行為，致原告受有非財產

上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第1項

對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一節，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

前開情詞為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

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項規定於不法侵

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

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

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

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

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

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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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

度台上字第2053號裁判要旨參照）。準此，侵害配偶權之行

為，並不以配偶之一方與他人通姦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

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關

係，且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並破壞婚

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足當之，且該人與

不誠實之配偶即為侵害他方配偶權利之共同侵權行為人。　

　㈡本件依兩造所各自提出原告於112年10月21日至被告辦公室

外面之停車場與被告面對面談話之對話錄音檔及譯文（原證

1-4、被證1；見本院卷第21頁、第94-1頁、第67至93頁），

其內容略以：…被告「因為我跟他有出去」「我就只有跟他

去宜蘭」「然後休假的時候」「因為我12月的時候」「要帶

活動，他想要知道我騎車能力到哪，所以我們一起休假時有

騎車出去」…「有到福隆那邊」…「我是跟他白天，有一天

休假，白天跟他一起出去」……「我確實不應該沒有避嫌」

「但是你如果想要知道什麼」「你可以問他，怎麼來問我」

……原告「那你一直跟他出去是什麼意思」、被告「因為我

有空他也有空他約我就出去啊」、原告「那你沒有想過他是

一個有家庭的人嗎？」、被告「有」「但是因為他跟我說

過」、原告「我們快要離婚了」、被告「也沒有到」「他跟

我說有出一些問題跟狀況」、原告「所以你就認為你有機會

可以上位」、被告「嗯…我倒是沒有想到那麼遠」「我只是

覺得」、原告「這個人不錯」「是一個主管」、被告「不是

因為他是主管」「就接近他」、原告「那是什麼」、被告

「沒有什麼，就是個同事」「那今天他如果有空的話」「他

約我，然後我一開始也確實覺得說」「欸，你不是應該，你

可能有家庭」「但他如果，他後來跟我說」「講說他家庭可

能有些」「也不是說問題」「他就是說他這邊家裡有什麼」

「他就說」「我就覺得說」「喔那你覺得」「你覺得這樣O

K」「那我就沒有想過」、原告「你的心態蠻不正的」……

被告「只是他可是今天沒有我」「今天就算沒有我」「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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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會不一樣嗎」……原告「這兩天啊，這兩三天你們去了

哪裡」、被告「我們去吃了一蘭拉麵」…「他只有跟我講

說，因為他不想太晚回家」「所以吃完一蘭就回家了」……

「禮拜三他不是來開會嗎」…「開完會我們去吃藏壽司」

「藏壽司還是壽司郎」……原告「至少等他把婚姻的關係處

理好之後，再繼續」、被告「因為他，他跟我說已經差不

多」……原告「禮拜四，你們還一起去了某個地方」「隔天

他再來中壢接我回家」「你知道嗎」、被告「喔，你說隔天

去接妳回家，喔我知道」、原告「嗯，想起來了嗎」、被告

「想起來了」、原告「嗯，哪裡」、被告「土城」「欸，

樹，欸」「新莊，土城還是新莊」「我不知道那裡是哪裡

欸」「因為那邊不是我找的」「也不是我的生活範圍」「所

以那邊我不知道是哪裡」、原告「所以那是什麼地方」、被

告「過夜的地方」、原告「過夜的地方」「你和甲○○一起

去了一間叫香奈爾旅館的地方，過了夜對嗎」、被告「現在

是因為旁邊有同事所以你故意講那麼大聲嗎」…原告「上個

禮拜四，10月12日，晚上10點半，你和甲○○一起去了香奈

爾旅館過了夜，對嗎」、被告「你又怎麼知道他是跟我去」

…「啊我知道我知道他有去那地方但我又沒有跟他過夜、原

告「少來了」「你剛剛說那地方他找的」、被告「對啊」

「我知道他要去那裡啊我沒有留下來過夜」…「我知道他要

去那邊」…「我們又沒有發生什麼關係」「我知道他去那邊

啊，但我又沒有跟他發生什麼關係」、…「沒有啊我沒有跟

他過夜啊」…「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要去那邊」「但是我沒有

過夜，我沒有留下來過夜」、原告「那你有進去跟他休息」

「大概2點3點才離開」、被告「我沒有半夜，我沒有，我沒

有進去過夜然後待那麼久」…「是有聊天，是有聊一下天」

…「我沒有進去到房間裡面」、原告「那你們在哪」、被告

「就在車庫」「他外面不就有車」「然後車庫」…「所以我

沒有進去啊」「我也沒有過夜啊」…「我就只是在車庫聊

天」……「我們確實有一些肢體互動」…「我跟他有牽手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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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原告「接吻？」…被告「對」、原告「對什麼」、被

告「我跟他有牽手擁抱」、原告「看」、被告「接吻」、原

告「還有嗎」、被告「沒有了」、原告「確定沒有了」、被

告「嗯」……「我跟他都不是我主動啊」「跟你說過了」

……「我不是因為對象是甲○○」「所以我不知道」「我該

怎麼講」「我該怎麼拒絕」「不是本來我這個人就是不知道

怎麼拒絕」…「那你現在也問到你想問的」「你問到了」

「我也承認了」「那你現在還要問什麼」…原告「如果作為

一個小三你的態度是這麼囂張跋扈的話」、被告「就算沒有

我，你們的結果也不會改變不是嗎」…「他也沒有叫我等

他」…「應該是說你們家的家庭不是本來就這樣嗎」「並不

是我去破壞的吧」……原告「所以你們這樣的關係維持多

久」「就是你有感覺到他好像對你有一點太主動了」「你認

為多久」「9月20」、被告「10月開始吧」……原告「所以

你剛承認了嗎你們也發生關係了」、被告「我沒有說我們發

生關係啊」…等語（見本院卷第67至93頁）。可證被告約於

與原告上開對話（112年10月21日）前之000年00月間，確有

與甲○○單獨外出吃飯、牽手、擁抱、接吻、及於112年10

月12日（星期四）一同至汽車旅館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

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關係。被告雖辯稱其上開對話所

言，係投原告之所好、配合原告想要的說詞而為與事實不符

之陳述云云，然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洵無可採。惟依上開

錄音內容，尚無從證明被告與甲○○間有於汽車旅館開房間

過夜及發生性行為之情事。至原告提出其與甲○○於112年1

0月23日之對話錄音及譯文（見本院卷第115至120頁），甲

○○亦稱被告與其至汽車旅館只有聊天而已，故仍無法證明

被告與甲○○間有於汽車旅館開房間過夜及發生性行為之情

事。是被告於原告與甲○○婚姻關係仍存續中之000年00月

間，與甲○○有單獨外出吃飯、牽手、擁抱、接吻、一同至

汽車旅館之事實堪以認定，其等之交往已逾越社會一般通念

就普通朋友間之正常社交所能容忍之範圍，則縱並無明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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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可證被告與甲○○間有發生性關係，依首揭說明，被告之

行為客觀上仍已達破壞原告在婚姻制度下與甲○○共同生活

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則原告依前開法文規定請求被告

賠償精神慰撫金，即屬有據。

　㈢按慰藉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

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應

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

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本院審酌原告與甲○○於111年1月

13日結婚，112年10月31日離婚，育有1名子女，尚未成年，

及被告於原告與甲○○婚姻存續期間發生前述不當交往，對

原告婚姻、生活影響之程度，併考量原告稱其為大學畢業，

現職為安親班老師，每月收入約45,000元、名下無財產等語

（見本院卷第57頁）；被告稱其為大學畢業，現職從事重型

機車租賃業，每月收入約28,000元、名下無財產等語（見本

院卷第57頁），及經查原告財產總額0元、112年度所得約13

萬餘元；被告財產總額0元、112年度所得約38萬餘元。此有

兩造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資料附卷可稽

（見限閱卷）等兩造上開學經歷、社會地位、經濟狀況，及

原告所受侵害及精神上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

求被告賠償之金額，應以5萬元為適當，逾此金額之請求，

則不應准許。

五、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11日起

（見本院卷第49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

原告勝訴部分，因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

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則失去依據，

應併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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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

擊防禦方法，經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一一贅

列，附此敘明。

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黃信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楊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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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38號
原      告  邱虹綺  
訴訟代理人  農志潔律師
被      告  李綵恩  
訴訟代理人  林晉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與訴外人甲○○於民國111年1月13日登記結婚，並育有1名子女，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原告與甲○○時常因甲○○與被告之交往有失分際而爭吵，詎料原告於000年00月間發現被告竟明知甲○○與原告存有婚姻關係，仍與甲○○於112年10月12日深夜約10時38分至香奈爾旅館新莊館開房間，疑似發生性行為，被告此行為顯有逾越一般男女正常交往之分際。嗣原告與被告對質，被告並承認其至晚於112年10月起，即明知甲○○與原告存有婚姻關係，仍經常與甲○○單獨外出吃飯，並有牽手、擁抱、接吻等逾越一般男女正常交往分際之親密舉動。被告上開行為顯皆已逾越一般男女正當交往之分際，並已超過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而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因互信而圓滿、安全、幸福之權利，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致原告精神上受有莫大痛苦。此外，被告上開行為更導致原告與甲○○原本圓滿的婚姻關係徹底破裂，最終只能於112年10月31日協議離婚。被告上開行為，不但破壞原告的婚姻生活、對原告造成精神上莫大的痛苦、壓力，及自我懷疑的負面情緒，更使原告陷入單親家庭而必須獨自扶養年幼子女之窘境。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l項前段、後段、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非財產上之損害新臺幣（下同）100萬元。
　㈡茲整理被告之行為及所對應之證據如下表（表1）：
		編號

		被告之行為描述

		證據內容

		證據編號及說明



		1

		被告明知原告與甲○○仍有婚姻關係。

		被告自陳：「那今天他（註：指甲○○，下同）如果他有空的語，他約我，然後我一開始也確實也覺得說，欸，就是你（註：指甲○○，下同）不是應該，你可能有家庭欸，那他如果，他後來跟我就講說，他可能家庭有些，也不是說問題，就是他就是說他跟家裡有事情的話，他就說，我就會覺得說，喔，那你（註：指甲○○）覺得你這樣子0K，我就沒有想這麼多」。

		原證1對語錄音。



		2

		被告與甲○○於112年10月12日深夜10時38分至香奈爾旅館新莊館開房間，疑似發生性行為。

		被告：「我真的忘記了」。
原告問：「真的忘記了？禮拜四你們還一超去了某個地方，隔天他再來中壢接我回家，你知道嗎？」
被告答：「恩，你說隔天去接妳回家？那我知道…」。
原告問：「想起來了嗎？」
被告自陳：「想起來了（原告問：哪裡？），土城，欸？新莊？土城還新莊，我不知道那裡是哪裡耶，因為那邊不是我找的，也不是我生活的範圍，所以那邊我不知道那是哪裡。」
原告問：「所以那是什麼地方？」
被告自陳：「過夜的地方」。

		原證2對話錄音及原證5甲○○信用卡刷卡紀錄之截圖。



		3

		被告經當與甲○○單獨外出吃飯、吃宵夜等被告自陳屬逾越一般男女正常交往分際之親密舉動。

		被告自陳：「我跟他（註：指甲○○，下同）確時沒有保持距離，確實，有一點超過。」
原告問：「怎樣的超過？」
被告自陳：「就是常常會，就是我們會私下約出去，吃飯啊，出去、吃宵夜。」

		原證3對語錄音。



		4

		被告與甲○○有牽手、擁抱、接吻等逾越一般男女正常交往分際之親密舉動。

		被告自陳：「然後，我跟他（註：指甲○○，下同）有牽手、擁抱」。
原告間：「接吻？」（略）
被告自陳：「對。我跟他有牽手、擁抱，還有接吻」。

		原證4對語錄音。







　㈢訴之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付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抗辯：　　
  ㈠就原告所述「原告與甲○○於111年1月13日登記結婚，並育有1名子女」、「原告與甲○○於112年10月31日協議離婚」、「被告明知甲○○與原告存有婚姻關係」等語，沒有爭執。
  ㈡對於原告主張1.「被告仍與甲○○於112年10月12日深夜約10時38分至香奈爾旅館新莊館開房間，疑似性行為」、2.「被告並承認其至晚於112年10月起，仍經常與甲○○單獨外出吃飯，並有牽手、擁抱、接吻等親密舉動」、3.「被告上開行為更導致原告與甲○○原本於圓滿的婚姻關係徹底破裂，最終只能協議離婚」云云等3點，被告均否認而有爭執。事實上，被告與甲○○僅為同事關係，並無「牽手、擁抱、接吻等親密舉動」，更無「於112年10月12日深夜約10時38分至香奈爾旅館新莊館開房間，疑似性行為」。至於原告與甲○○協議離婚之原因，與被告無關，亦非被告所能置喙，被告就原告將其離婚歸咎於被告，亦有爭執。
  ㈢再者，原告所提出之對話錄音紀錄即原證1-4部分，被告固不否認該錄音內容係兩造於112年10月21日在被告辦公室外面停車場面對面之對話。然而：
  1.原告所僅僅就當日對話超過1小時有餘之對話斷章取義的節錄，忽略該次對話係原告超過1小時長時間的疲勞逼問（被證1，對話錄音及譯文)
  2.當時，被告是在不勝其擾而在不耐煩之情況下，於對話錄音時間40:02.500起，在原告表示「9點03分囉」（原告自己都表示時間很晚了、談很久了)、「所以你就承認說、對、我跟他搞曖昧」、「承認、道歉、我們就結束了」而沒有其他用途之誤導下，並於對話錄音時間41:44之際，揚言「還是我們直接打電話去你家，你爸媽會接吧、需要嗎」等語威脅打擾之情況下，為避免生活、工作遭打擾、為求結束對話俾利後續下班收拾工作，而投原告之所好、配合其想要的說詞而為與事實不符之陳述。
  3.但對於極為誇張的開房間、發生性關係云云，被告於對話中是始終否認的。
  4.豈料原告竟持之為本件之證據，被告對於其對話內容所述（即陳述有與甲○○牽手、擁抱、接吻舉動)之真實性，即有爭執。
　㈣就原告所提原證6（原告與甲○○對話錄音及譯文），從原告民事準備二狀所截取的該錄音內容，沒有提及他們所陳述的人是誰，無法確認原告與甲○○所談論的內容與被告有關。對於原告所提原證7之原告與甲○○之離婚協議書，內容也只有提到可歸責男方之事由，並沒提及有侵害配偶權，更沒有提及與被告有關。
  ㈤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其與甲○○於111年1月13日結婚，育有1名子女，尚未成年，嗣雙方於112年10月31日兩願離婚。以及被告明知甲○○與原告間有上開婚姻關係之事實，被告表示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3至64頁），並有原告之戶籍資料附卷可稽（見限閱卷），首堪認定。
四、至原告主張被告於其與甲○○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與甲○○有單獨外出吃飯、牽手、擁抱、接吻，甚至至旅館開房間、疑似發生性行為等侵害其配偶權之行為，致原告受有非財產上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第1項對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一節，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為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裁判要旨參照）。準此，侵害配偶權之行為，並不以配偶之一方與他人通姦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關係，且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並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足當之，且該人與不誠實之配偶即為侵害他方配偶權利之共同侵權行為人。　
　㈡本件依兩造所各自提出原告於112年10月21日至被告辦公室外面之停車場與被告面對面談話之對話錄音檔及譯文（原證1-4、被證1；見本院卷第21頁、第94-1頁、第67至93頁），其內容略以：…被告「因為我跟他有出去」「我就只有跟他去宜蘭」「然後休假的時候」「因為我12月的時候」「要帶活動，他想要知道我騎車能力到哪，所以我們一起休假時有騎車出去」…「有到福隆那邊」…「我是跟他白天，有一天休假，白天跟他一起出去」……「我確實不應該沒有避嫌」「但是你如果想要知道什麼」「你可以問他，怎麼來問我」……原告「那你一直跟他出去是什麼意思」、被告「因為我有空他也有空他約我就出去啊」、原告「那你沒有想過他是一個有家庭的人嗎？」、被告「有」「但是因為他跟我說過」、原告「我們快要離婚了」、被告「也沒有到」「他跟我說有出一些問題跟狀況」、原告「所以你就認為你有機會可以上位」、被告「嗯…我倒是沒有想到那麼遠」「我只是覺得」、原告「這個人不錯」「是一個主管」、被告「不是因為他是主管」「就接近他」、原告「那是什麼」、被告「沒有什麼，就是個同事」「那今天他如果有空的話」「他約我，然後我一開始也確實覺得說」「欸，你不是應該，你可能有家庭」「但他如果，他後來跟我說」「講說他家庭可能有些」「也不是說問題」「他就是說他這邊家裡有什麼」「他就說」「我就覺得說」「喔那你覺得」「你覺得這樣OK」「那我就沒有想過」、原告「你的心態蠻不正的」……被告「只是他可是今天沒有我」「今天就算沒有我」「你們結果會不一樣嗎」……原告「這兩天啊，這兩三天你們去了哪裡」、被告「我們去吃了一蘭拉麵」…「他只有跟我講說，因為他不想太晚回家」「所以吃完一蘭就回家了」……「禮拜三他不是來開會嗎」…「開完會我們去吃藏壽司」「藏壽司還是壽司郎」……原告「至少等他把婚姻的關係處理好之後，再繼續」、被告「因為他，他跟我說已經差不多」……原告「禮拜四，你們還一起去了某個地方」「隔天他再來中壢接我回家」「你知道嗎」、被告「喔，你說隔天去接妳回家，喔我知道」、原告「嗯，想起來了嗎」、被告「想起來了」、原告「嗯，哪裡」、被告「土城」「欸，樹，欸」「新莊，土城還是新莊」「我不知道那裡是哪裡欸」「因為那邊不是我找的」「也不是我的生活範圍」「所以那邊我不知道是哪裡」、原告「所以那是什麼地方」、被告「過夜的地方」、原告「過夜的地方」「你和甲○○一起去了一間叫香奈爾旅館的地方，過了夜對嗎」、被告「現在是因為旁邊有同事所以你故意講那麼大聲嗎」…原告「上個禮拜四，10月12日，晚上10點半，你和甲○○一起去了香奈爾旅館過了夜，對嗎」、被告「你又怎麼知道他是跟我去」…「啊我知道我知道他有去那地方但我又沒有跟他過夜、原告「少來了」「你剛剛說那地方他找的」、被告「對啊」「我知道他要去那裡啊我沒有留下來過夜」…「我知道他要去那邊」…「我們又沒有發生什麼關係」「我知道他去那邊啊，但我又沒有跟他發生什麼關係」、…「沒有啊我沒有跟他過夜啊」…「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要去那邊」「但是我沒有過夜，我沒有留下來過夜」、原告「那你有進去跟他休息」「大概2點3點才離開」、被告「我沒有半夜，我沒有，我沒有進去過夜然後待那麼久」…「是有聊天，是有聊一下天」…「我沒有進去到房間裡面」、原告「那你們在哪」、被告「就在車庫」「他外面不就有車」「然後車庫」…「所以我沒有進去啊」「我也沒有過夜啊」…「我就只是在車庫聊天」……「我們確實有一些肢體互動」…「我跟他有牽手擁抱」、原告「接吻？」…被告「對」、原告「對什麼」、被告「我跟他有牽手擁抱」、原告「看」、被告「接吻」、原告「還有嗎」、被告「沒有了」、原告「確定沒有了」、被告「嗯」……「我跟他都不是我主動啊」「跟你說過了」……「我不是因為對象是甲○○」「所以我不知道」「我該怎麼講」「我該怎麼拒絕」「不是本來我這個人就是不知道怎麼拒絕」…「那你現在也問到你想問的」「你問到了」「我也承認了」「那你現在還要問什麼」…原告「如果作為一個小三你的態度是這麼囂張跋扈的話」、被告「就算沒有我，你們的結果也不會改變不是嗎」…「他也沒有叫我等他」…「應該是說你們家的家庭不是本來就這樣嗎」「並不是我去破壞的吧」……原告「所以你們這樣的關係維持多久」「就是你有感覺到他好像對你有一點太主動了」「你認為多久」「9月20」、被告「10月開始吧」……原告「所以你剛承認了嗎你們也發生關係了」、被告「我沒有說我們發生關係啊」…等語（見本院卷第67至93頁）。可證被告約於與原告上開對話（112年10月21日）前之000年00月間，確有與甲○○單獨外出吃飯、牽手、擁抱、接吻、及於112年10月12日（星期四）一同至汽車旅館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關係。被告雖辯稱其上開對話所言，係投原告之所好、配合原告想要的說詞而為與事實不符之陳述云云，然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洵無可採。惟依上開錄音內容，尚無從證明被告與甲○○間有於汽車旅館開房間過夜及發生性行為之情事。至原告提出其與甲○○於112年10月23日之對話錄音及譯文（見本院卷第115至120頁），甲○○亦稱被告與其至汽車旅館只有聊天而已，故仍無法證明被告與甲○○間有於汽車旅館開房間過夜及發生性行為之情事。是被告於原告與甲○○婚姻關係仍存續中之000年00月間，與甲○○有單獨外出吃飯、牽手、擁抱、接吻、一同至汽車旅館之事實堪以認定，其等之交往已逾越社會一般通念就普通朋友間之正常社交所能容忍之範圍，則縱並無明確事證可證被告與甲○○間有發生性關係，依首揭說明，被告之行為客觀上仍已達破壞原告在婚姻制度下與甲○○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則原告依前開法文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即屬有據。
　㈢按慰藉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本院審酌原告與甲○○於111年1月13日結婚，112年10月31日離婚，育有1名子女，尚未成年，及被告於原告與甲○○婚姻存續期間發生前述不當交往，對原告婚姻、生活影響之程度，併考量原告稱其為大學畢業，現職為安親班老師，每月收入約45,000元、名下無財產等語（見本院卷第57頁）；被告稱其為大學畢業，現職從事重型機車租賃業，每月收入約28,000元、名下無財產等語（見本院卷第57頁），及經查原告財產總額0元、112年度所得約13萬餘元；被告財產總額0元、112年度所得約38萬餘元。此有兩造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資料附卷可稽（見限閱卷）等兩造上開學經歷、社會地位、經濟狀況，及原告所受侵害及精神上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應以5萬元為適當，逾此金額之請求，則不應准許。
五、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11日起（見本院卷第49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因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則失去依據，應併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一一贅列，附此敘明。
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黃信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楊振宗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38號
原      告  邱虹綺  
訴訟代理人  農志潔律師
被      告  李綵恩  
訴訟代理人  林晉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
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1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萬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與訴外人甲○○於民國111年1月13日登記結婚，並育有1名
    子女，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原告與甲○○時常因甲○○與被告
    之交往有失分際而爭吵，詎料原告於000年00月間發現被告
    竟明知甲○○與原告存有婚姻關係，仍與甲○○於112年10月12
    日深夜約10時38分至香奈爾旅館新莊館開房間，疑似發生性
    行為，被告此行為顯有逾越一般男女正常交往之分際。嗣原
    告與被告對質，被告並承認其至晚於112年10月起，即明知
    甲○○與原告存有婚姻關係，仍經常與甲○○單獨外出吃飯，並
    有牽手、擁抱、接吻等逾越一般男女正常交往分際之親密舉
    動。被告上開行為顯皆已逾越一般男女正當交往之分際，並
    已超過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而破壞原告婚姻共同
    生活因互信而圓滿、安全、幸福之權利，不法侵害原告基於
    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致原告精神上受有莫大痛
    苦。此外，被告上開行為更導致原告與甲○○原本圓滿的婚姻
    關係徹底破裂，最終只能於112年10月31日協議離婚。被告
    上開行為，不但破壞原告的婚姻生活、對原告造成精神上莫
    大的痛苦、壓力，及自我懷疑的負面情緒，更使原告陷入單
    親家庭而必須獨自扶養年幼子女之窘境。為此，爰依民法第
    184條第l項前段、後段、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
    非財產上之損害新臺幣（下同）100萬元。
　㈡茲整理被告之行為及所對應之證據如下表（表1）：
編號 被告之行為描述 證據內容 證據編號及說明 1 被告明知原告與甲○○仍有婚姻關係。 被告自陳：「那今天他（註：指甲○○，下同）如果他有空的語，他約我，然後我一開始也確實也覺得說，欸，就是你（註：指甲○○，下同）不是應該，你可能有家庭欸，那他如果，他後來跟我就講說，他可能家庭有些，也不是說問題，就是他就是說他跟家裡有事情的話，他就說，我就會覺得說，喔，那你（註：指甲○○）覺得你這樣子0K，我就沒有想這麼多」。 原證1對語錄音。 2 被告與甲○○於112年10月12日深夜10時38分至香奈爾旅館新莊館開房間，疑似發生性行為。 被告：「我真的忘記了」。 原告問：「真的忘記了？禮拜四你們還一超去了某個地方，隔天他再來中壢接我回家，你知道嗎？」 被告答：「恩，你說隔天去接妳回家？那我知道…」。 原告問：「想起來了嗎？」 被告自陳：「想起來了（原告問：哪裡？），土城，欸？新莊？土城還新莊，我不知道那裡是哪裡耶，因為那邊不是我找的，也不是我生活的範圍，所以那邊我不知道那是哪裡。」 原告問：「所以那是什麼地方？」 被告自陳：「過夜的地方」。 原證2對話錄音及原證5甲○○信用卡刷卡紀錄之截圖。 3 被告經當與甲○○單獨外出吃飯、吃宵夜等被告自陳屬逾越一般男女正常交往分際之親密舉動。 被告自陳：「我跟他（註：指甲○○，下同）確時沒有保持距離，確實，有一點超過。」 原告問：「怎樣的超過？」 被告自陳：「就是常常會，就是我們會私下約出去，吃飯啊，出去、吃宵夜。」 原證3對語錄音。 4 被告與甲○○有牽手、擁抱、接吻等逾越一般男女正常交往分際之親密舉動。 被告自陳：「然後，我跟他（註：指甲○○，下同）有牽手、擁抱」。 原告間：「接吻？」（略） 被告自陳：「對。我跟他有牽手、擁抱，還有接吻」。 原證4對語錄音。 
　㈢訴之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至清
    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付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抗辯：　　
  ㈠就原告所述「原告與甲○○於111年1月13日登記結婚，並育有1
    名子女」、「原告與甲○○於112年10月31日協議離婚」、「
    被告明知甲○○與原告存有婚姻關係」等語，沒有爭執。
  ㈡對於原告主張1.「被告仍與甲○○於112年10月12日深夜約10時
    38分至香奈爾旅館新莊館開房間，疑似性行為」、2.「被告
    並承認其至晚於112年10月起，仍經常與甲○○單獨外出吃飯
    ，並有牽手、擁抱、接吻等親密舉動」、3.「被告上開行為
    更導致原告與甲○○原本於圓滿的婚姻關係徹底破裂，最終只
    能協議離婚」云云等3點，被告均否認而有爭執。事實上，
    被告與甲○○僅為同事關係，並無「牽手、擁抱、接吻等親密
    舉動」，更無「於112年10月12日深夜約10時38分至香奈爾
    旅館新莊館開房間，疑似性行為」。至於原告與甲○○協議離
    婚之原因，與被告無關，亦非被告所能置喙，被告就原告將
    其離婚歸咎於被告，亦有爭執。
  ㈢再者，原告所提出之對話錄音紀錄即原證1-4部分，被告固不
    否認該錄音內容係兩造於112年10月21日在被告辦公室外面
    停車場面對面之對話。然而：
  1.原告所僅僅就當日對話超過1小時有餘之對話斷章取義的節
     錄，忽略該次對話係原告超過1小時長時間的疲勞逼問（被
     證1，對話錄音及譯文)
  2.當時，被告是在不勝其擾而在不耐煩之情況下，於對話錄音
    時間40:02.500起，在原告表示「9點03分囉」（原告自己都
    表示時間很晚了、談很久了)、「所以你就承認說、對、我
    跟他搞曖昧」、「承認、道歉、我們就結束了」而沒有其他
    用途之誤導下，並於對話錄音時間41:44之際，揚言「還是
    我們直接打電話去你家，你爸媽會接吧、需要嗎」等語威脅
    打擾之情況下，為避免生活、工作遭打擾、為求結束對話俾
    利後續下班收拾工作，而投原告之所好、配合其想要的說詞
    而為與事實不符之陳述。
  3.但對於極為誇張的開房間、發生性關係云云，被告於對話中
    是始終否認的。
  4.豈料原告竟持之為本件之證據，被告對於其對話內容所述（
    即陳述有與甲○○牽手、擁抱、接吻舉動)之真實性，即有爭
    執。
　㈣就原告所提原證6（原告與甲○○對話錄音及譯文），從原告民
    事準備二狀所截取的該錄音內容，沒有提及他們所陳述的人
    是誰，無法確認原告與甲○○所談論的內容與被告有關。對於
    原告所提原證7之原告與甲○○之離婚協議書，內容也只有提
    到可歸責男方之事由，並沒提及有侵害配偶權，更沒有提及
    與被告有關。
  ㈤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其與甲○○於111年1月13日結婚，育有1名子女，尚
    未成年，嗣雙方於112年10月31日兩願離婚。以及被告明知
    甲○○與原告間有上開婚姻關係之事實，被告表示不爭執（見
    本院卷第63至64頁），並有原告之戶籍資料附卷可稽（見限
    閱卷），首堪認定。
四、至原告主張被告於其與甲○○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與甲○○有單
    獨外出吃飯、牽手、擁抱、接吻，甚至至旅館開房間、疑似
    發生性行為等侵害其配偶權之行為，致原告受有非財產上損
    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第1項對其
    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一節，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
    情詞為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
    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
    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
    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
    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
    ，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
    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
    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
    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
    ，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
    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
    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
    字第2053號裁判要旨參照）。準此，侵害配偶權之行為，並
    不以配偶之一方與他人通姦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
    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關係，且
    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並破壞婚姻共同
    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足當之，且該人與不誠實
    之配偶即為侵害他方配偶權利之共同侵權行為人。　
　㈡本件依兩造所各自提出原告於112年10月21日至被告辦公室外
    面之停車場與被告面對面談話之對話錄音檔及譯文（原證1-
    4、被證1；見本院卷第21頁、第94-1頁、第67至93頁），其
    內容略以：…被告「因為我跟他有出去」「我就只有跟他去
    宜蘭」「然後休假的時候」「因為我12月的時候」「要帶活
    動，他想要知道我騎車能力到哪，所以我們一起休假時有騎
    車出去」…「有到福隆那邊」…「我是跟他白天，有一天休假
    ，白天跟他一起出去」……「我確實不應該沒有避嫌」「但是
    你如果想要知道什麼」「你可以問他，怎麼來問我」……原告
    「那你一直跟他出去是什麼意思」、被告「因為我有空他也
    有空他約我就出去啊」、原告「那你沒有想過他是一個有家
    庭的人嗎？」、被告「有」「但是因為他跟我說過」、原告
    「我們快要離婚了」、被告「也沒有到」「他跟我說有出一
    些問題跟狀況」、原告「所以你就認為你有機會可以上位」
    、被告「嗯…我倒是沒有想到那麼遠」「我只是覺得」、原
    告「這個人不錯」「是一個主管」、被告「不是因為他是主
    管」「就接近他」、原告「那是什麼」、被告「沒有什麼，
    就是個同事」「那今天他如果有空的話」「他約我，然後我
    一開始也確實覺得說」「欸，你不是應該，你可能有家庭」
    「但他如果，他後來跟我說」「講說他家庭可能有些」「也
    不是說問題」「他就是說他這邊家裡有什麼」「他就說」「
    我就覺得說」「喔那你覺得」「你覺得這樣OK」「那我就沒
    有想過」、原告「你的心態蠻不正的」……被告「只是他可是
    今天沒有我」「今天就算沒有我」「你們結果會不一樣嗎」
    ……原告「這兩天啊，這兩三天你們去了哪裡」、被告「我們
    去吃了一蘭拉麵」…「他只有跟我講說，因為他不想太晚回
    家」「所以吃完一蘭就回家了」……「禮拜三他不是來開會嗎
    」…「開完會我們去吃藏壽司」「藏壽司還是壽司郎」……原
    告「至少等他把婚姻的關係處理好之後，再繼續」、被告「
    因為他，他跟我說已經差不多」……原告「禮拜四，你們還一
    起去了某個地方」「隔天他再來中壢接我回家」「你知道嗎
    」、被告「喔，你說隔天去接妳回家，喔我知道」、原告「
    嗯，想起來了嗎」、被告「想起來了」、原告「嗯，哪裡」
    、被告「土城」「欸，樹，欸」「新莊，土城還是新莊」「
    我不知道那裡是哪裡欸」「因為那邊不是我找的」「也不是
    我的生活範圍」「所以那邊我不知道是哪裡」、原告「所以
    那是什麼地方」、被告「過夜的地方」、原告「過夜的地方
    」「你和甲○○一起去了一間叫香奈爾旅館的地方，過了夜對
    嗎」、被告「現在是因為旁邊有同事所以你故意講那麼大聲
    嗎」…原告「上個禮拜四，10月12日，晚上10點半，你和甲○
    ○一起去了香奈爾旅館過了夜，對嗎」、被告「你又怎麼知
    道他是跟我去」…「啊我知道我知道他有去那地方但我又沒
    有跟他過夜、原告「少來了」「你剛剛說那地方他找的」、
    被告「對啊」「我知道他要去那裡啊我沒有留下來過夜」…
    「我知道他要去那邊」…「我們又沒有發生什麼關係」「我
    知道他去那邊啊，但我又沒有跟他發生什麼關係」、…「沒
    有啊我沒有跟他過夜啊」…「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要去那邊」
    「但是我沒有過夜，我沒有留下來過夜」、原告「那你有進
    去跟他休息」「大概2點3點才離開」、被告「我沒有半夜，
    我沒有，我沒有進去過夜然後待那麼久」…「是有聊天，是
    有聊一下天」…「我沒有進去到房間裡面」、原告「那你們
    在哪」、被告「就在車庫」「他外面不就有車」「然後車庫
    」…「所以我沒有進去啊」「我也沒有過夜啊」…「我就只是
    在車庫聊天」……「我們確實有一些肢體互動」…「我跟他有
    牽手擁抱」、原告「接吻？」…被告「對」、原告「對什麼
    」、被告「我跟他有牽手擁抱」、原告「看」、被告「接吻
    」、原告「還有嗎」、被告「沒有了」、原告「確定沒有了
    」、被告「嗯」……「我跟他都不是我主動啊」「跟你說過了
    」……「我不是因為對象是甲○○」「所以我不知道」「我該怎
    麼講」「我該怎麼拒絕」「不是本來我這個人就是不知道怎
    麼拒絕」…「那你現在也問到你想問的」「你問到了」「我
    也承認了」「那你現在還要問什麼」…原告「如果作為一個
    小三你的態度是這麼囂張跋扈的話」、被告「就算沒有我，
    你們的結果也不會改變不是嗎」…「他也沒有叫我等他」…「
    應該是說你們家的家庭不是本來就這樣嗎」「並不是我去破
    壞的吧」……原告「所以你們這樣的關係維持多久」「就是你
    有感覺到他好像對你有一點太主動了」「你認為多久」「9
    月20」、被告「10月開始吧」……原告「所以你剛承認了嗎你
    們也發生關係了」、被告「我沒有說我們發生關係啊」…等
    語（見本院卷第67至93頁）。可證被告約於與原告上開對話
    （112年10月21日）前之000年00月間，確有與甲○○單獨外出
    吃飯、牽手、擁抱、接吻、及於112年10月12日（星期四）
    一同至汽車旅館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
    常往來關係。被告雖辯稱其上開對話所言，係投原告之所好
    、配合原告想要的說詞而為與事實不符之陳述云云，然未提
    出任何證據證明，洵無可採。惟依上開錄音內容，尚無從證
    明被告與甲○○間有於汽車旅館開房間過夜及發生性行為之情
    事。至原告提出其與甲○○於112年10月23日之對話錄音及譯
    文（見本院卷第115至120頁），甲○○亦稱被告與其至汽車旅
    館只有聊天而已，故仍無法證明被告與甲○○間有於汽車旅館
    開房間過夜及發生性行為之情事。是被告於原告與甲○○婚姻
    關係仍存續中之000年00月間，與甲○○有單獨外出吃飯、牽
    手、擁抱、接吻、一同至汽車旅館之事實堪以認定，其等之
    交往已逾越社會一般通念就普通朋友間之正常社交所能容忍
    之範圍，則縱並無明確事證可證被告與甲○○間有發生性關係
    ，依首揭說明，被告之行為客觀上仍已達破壞原告在婚姻制
    度下與甲○○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則原告依前
    開法文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即屬有據。
　㈢按慰藉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
    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應
    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
    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本院審酌原告與甲○○於111年1月13
    日結婚，112年10月31日離婚，育有1名子女，尚未成年，及
    被告於原告與甲○○婚姻存續期間發生前述不當交往，對原告
    婚姻、生活影響之程度，併考量原告稱其為大學畢業，現職
    為安親班老師，每月收入約45,000元、名下無財產等語（見
    本院卷第57頁）；被告稱其為大學畢業，現職從事重型機車
    租賃業，每月收入約28,000元、名下無財產等語（見本院卷
    第57頁），及經查原告財產總額0元、112年度所得約13萬餘
    元；被告財產總額0元、112年度所得約38萬餘元。此有兩造
    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資料附卷可稽（見限
    閱卷）等兩造上開學經歷、社會地位、經濟狀況，及原告所
    受侵害及精神上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被告
    賠償之金額，應以5萬元為適當，逾此金額之請求，則不應
    准許。
五、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11日起（
    見本院卷第49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
    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
    原告勝訴部分，因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至原告敗訴部分，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則失去依據，應
    併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
    擊防禦方法，經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一一贅
    列，附此敘明。
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黃信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楊振宗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38號
原      告  邱虹綺  
訴訟代理人  農志潔律師
被      告  李綵恩  
訴訟代理人  林晉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與訴外人甲○○於民國111年1月13日登記結婚，並育有1名子女，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原告與甲○○時常因甲○○與被告之交往有失分際而爭吵，詎料原告於000年00月間發現被告竟明知甲○○與原告存有婚姻關係，仍與甲○○於112年10月12日深夜約10時38分至香奈爾旅館新莊館開房間，疑似發生性行為，被告此行為顯有逾越一般男女正常交往之分際。嗣原告與被告對質，被告並承認其至晚於112年10月起，即明知甲○○與原告存有婚姻關係，仍經常與甲○○單獨外出吃飯，並有牽手、擁抱、接吻等逾越一般男女正常交往分際之親密舉動。被告上開行為顯皆已逾越一般男女正當交往之分際，並已超過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而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因互信而圓滿、安全、幸福之權利，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致原告精神上受有莫大痛苦。此外，被告上開行為更導致原告與甲○○原本圓滿的婚姻關係徹底破裂，最終只能於112年10月31日協議離婚。被告上開行為，不但破壞原告的婚姻生活、對原告造成精神上莫大的痛苦、壓力，及自我懷疑的負面情緒，更使原告陷入單親家庭而必須獨自扶養年幼子女之窘境。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l項前段、後段、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非財產上之損害新臺幣（下同）100萬元。
　㈡茲整理被告之行為及所對應之證據如下表（表1）：
		編號

		被告之行為描述

		證據內容

		證據編號及說明



		1

		被告明知原告與甲○○仍有婚姻關係。

		被告自陳：「那今天他（註：指甲○○，下同）如果他有空的語，他約我，然後我一開始也確實也覺得說，欸，就是你（註：指甲○○，下同）不是應該，你可能有家庭欸，那他如果，他後來跟我就講說，他可能家庭有些，也不是說問題，就是他就是說他跟家裡有事情的話，他就說，我就會覺得說，喔，那你（註：指甲○○）覺得你這樣子0K，我就沒有想這麼多」。

		原證1對語錄音。



		2

		被告與甲○○於112年10月12日深夜10時38分至香奈爾旅館新莊館開房間，疑似發生性行為。

		被告：「我真的忘記了」。
原告問：「真的忘記了？禮拜四你們還一超去了某個地方，隔天他再來中壢接我回家，你知道嗎？」
被告答：「恩，你說隔天去接妳回家？那我知道…」。
原告問：「想起來了嗎？」
被告自陳：「想起來了（原告問：哪裡？），土城，欸？新莊？土城還新莊，我不知道那裡是哪裡耶，因為那邊不是我找的，也不是我生活的範圍，所以那邊我不知道那是哪裡。」
原告問：「所以那是什麼地方？」
被告自陳：「過夜的地方」。

		原證2對話錄音及原證5甲○○信用卡刷卡紀錄之截圖。



		3

		被告經當與甲○○單獨外出吃飯、吃宵夜等被告自陳屬逾越一般男女正常交往分際之親密舉動。

		被告自陳：「我跟他（註：指甲○○，下同）確時沒有保持距離，確實，有一點超過。」
原告問：「怎樣的超過？」
被告自陳：「就是常常會，就是我們會私下約出去，吃飯啊，出去、吃宵夜。」

		原證3對語錄音。



		4

		被告與甲○○有牽手、擁抱、接吻等逾越一般男女正常交往分際之親密舉動。

		被告自陳：「然後，我跟他（註：指甲○○，下同）有牽手、擁抱」。
原告間：「接吻？」（略）
被告自陳：「對。我跟他有牽手、擁抱，還有接吻」。

		原證4對語錄音。







　㈢訴之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付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抗辯：　　
  ㈠就原告所述「原告與甲○○於111年1月13日登記結婚，並育有1名子女」、「原告與甲○○於112年10月31日協議離婚」、「被告明知甲○○與原告存有婚姻關係」等語，沒有爭執。
  ㈡對於原告主張1.「被告仍與甲○○於112年10月12日深夜約10時38分至香奈爾旅館新莊館開房間，疑似性行為」、2.「被告並承認其至晚於112年10月起，仍經常與甲○○單獨外出吃飯，並有牽手、擁抱、接吻等親密舉動」、3.「被告上開行為更導致原告與甲○○原本於圓滿的婚姻關係徹底破裂，最終只能協議離婚」云云等3點，被告均否認而有爭執。事實上，被告與甲○○僅為同事關係，並無「牽手、擁抱、接吻等親密舉動」，更無「於112年10月12日深夜約10時38分至香奈爾旅館新莊館開房間，疑似性行為」。至於原告與甲○○協議離婚之原因，與被告無關，亦非被告所能置喙，被告就原告將其離婚歸咎於被告，亦有爭執。
  ㈢再者，原告所提出之對話錄音紀錄即原證1-4部分，被告固不否認該錄音內容係兩造於112年10月21日在被告辦公室外面停車場面對面之對話。然而：
  1.原告所僅僅就當日對話超過1小時有餘之對話斷章取義的節錄，忽略該次對話係原告超過1小時長時間的疲勞逼問（被證1，對話錄音及譯文)
  2.當時，被告是在不勝其擾而在不耐煩之情況下，於對話錄音時間40:02.500起，在原告表示「9點03分囉」（原告自己都表示時間很晚了、談很久了)、「所以你就承認說、對、我跟他搞曖昧」、「承認、道歉、我們就結束了」而沒有其他用途之誤導下，並於對話錄音時間41:44之際，揚言「還是我們直接打電話去你家，你爸媽會接吧、需要嗎」等語威脅打擾之情況下，為避免生活、工作遭打擾、為求結束對話俾利後續下班收拾工作，而投原告之所好、配合其想要的說詞而為與事實不符之陳述。
  3.但對於極為誇張的開房間、發生性關係云云，被告於對話中是始終否認的。
  4.豈料原告竟持之為本件之證據，被告對於其對話內容所述（即陳述有與甲○○牽手、擁抱、接吻舉動)之真實性，即有爭執。
　㈣就原告所提原證6（原告與甲○○對話錄音及譯文），從原告民事準備二狀所截取的該錄音內容，沒有提及他們所陳述的人是誰，無法確認原告與甲○○所談論的內容與被告有關。對於原告所提原證7之原告與甲○○之離婚協議書，內容也只有提到可歸責男方之事由，並沒提及有侵害配偶權，更沒有提及與被告有關。
  ㈤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其與甲○○於111年1月13日結婚，育有1名子女，尚未成年，嗣雙方於112年10月31日兩願離婚。以及被告明知甲○○與原告間有上開婚姻關係之事實，被告表示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3至64頁），並有原告之戶籍資料附卷可稽（見限閱卷），首堪認定。
四、至原告主張被告於其與甲○○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與甲○○有單獨外出吃飯、牽手、擁抱、接吻，甚至至旅館開房間、疑似發生性行為等侵害其配偶權之行為，致原告受有非財產上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第1項對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一節，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為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裁判要旨參照）。準此，侵害配偶權之行為，並不以配偶之一方與他人通姦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關係，且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並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足當之，且該人與不誠實之配偶即為侵害他方配偶權利之共同侵權行為人。　
　㈡本件依兩造所各自提出原告於112年10月21日至被告辦公室外面之停車場與被告面對面談話之對話錄音檔及譯文（原證1-4、被證1；見本院卷第21頁、第94-1頁、第67至93頁），其內容略以：…被告「因為我跟他有出去」「我就只有跟他去宜蘭」「然後休假的時候」「因為我12月的時候」「要帶活動，他想要知道我騎車能力到哪，所以我們一起休假時有騎車出去」…「有到福隆那邊」…「我是跟他白天，有一天休假，白天跟他一起出去」……「我確實不應該沒有避嫌」「但是你如果想要知道什麼」「你可以問他，怎麼來問我」……原告「那你一直跟他出去是什麼意思」、被告「因為我有空他也有空他約我就出去啊」、原告「那你沒有想過他是一個有家庭的人嗎？」、被告「有」「但是因為他跟我說過」、原告「我們快要離婚了」、被告「也沒有到」「他跟我說有出一些問題跟狀況」、原告「所以你就認為你有機會可以上位」、被告「嗯…我倒是沒有想到那麼遠」「我只是覺得」、原告「這個人不錯」「是一個主管」、被告「不是因為他是主管」「就接近他」、原告「那是什麼」、被告「沒有什麼，就是個同事」「那今天他如果有空的話」「他約我，然後我一開始也確實覺得說」「欸，你不是應該，你可能有家庭」「但他如果，他後來跟我說」「講說他家庭可能有些」「也不是說問題」「他就是說他這邊家裡有什麼」「他就說」「我就覺得說」「喔那你覺得」「你覺得這樣OK」「那我就沒有想過」、原告「你的心態蠻不正的」……被告「只是他可是今天沒有我」「今天就算沒有我」「你們結果會不一樣嗎」……原告「這兩天啊，這兩三天你們去了哪裡」、被告「我們去吃了一蘭拉麵」…「他只有跟我講說，因為他不想太晚回家」「所以吃完一蘭就回家了」……「禮拜三他不是來開會嗎」…「開完會我們去吃藏壽司」「藏壽司還是壽司郎」……原告「至少等他把婚姻的關係處理好之後，再繼續」、被告「因為他，他跟我說已經差不多」……原告「禮拜四，你們還一起去了某個地方」「隔天他再來中壢接我回家」「你知道嗎」、被告「喔，你說隔天去接妳回家，喔我知道」、原告「嗯，想起來了嗎」、被告「想起來了」、原告「嗯，哪裡」、被告「土城」「欸，樹，欸」「新莊，土城還是新莊」「我不知道那裡是哪裡欸」「因為那邊不是我找的」「也不是我的生活範圍」「所以那邊我不知道是哪裡」、原告「所以那是什麼地方」、被告「過夜的地方」、原告「過夜的地方」「你和甲○○一起去了一間叫香奈爾旅館的地方，過了夜對嗎」、被告「現在是因為旁邊有同事所以你故意講那麼大聲嗎」…原告「上個禮拜四，10月12日，晚上10點半，你和甲○○一起去了香奈爾旅館過了夜，對嗎」、被告「你又怎麼知道他是跟我去」…「啊我知道我知道他有去那地方但我又沒有跟他過夜、原告「少來了」「你剛剛說那地方他找的」、被告「對啊」「我知道他要去那裡啊我沒有留下來過夜」…「我知道他要去那邊」…「我們又沒有發生什麼關係」「我知道他去那邊啊，但我又沒有跟他發生什麼關係」、…「沒有啊我沒有跟他過夜啊」…「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要去那邊」「但是我沒有過夜，我沒有留下來過夜」、原告「那你有進去跟他休息」「大概2點3點才離開」、被告「我沒有半夜，我沒有，我沒有進去過夜然後待那麼久」…「是有聊天，是有聊一下天」…「我沒有進去到房間裡面」、原告「那你們在哪」、被告「就在車庫」「他外面不就有車」「然後車庫」…「所以我沒有進去啊」「我也沒有過夜啊」…「我就只是在車庫聊天」……「我們確實有一些肢體互動」…「我跟他有牽手擁抱」、原告「接吻？」…被告「對」、原告「對什麼」、被告「我跟他有牽手擁抱」、原告「看」、被告「接吻」、原告「還有嗎」、被告「沒有了」、原告「確定沒有了」、被告「嗯」……「我跟他都不是我主動啊」「跟你說過了」……「我不是因為對象是甲○○」「所以我不知道」「我該怎麼講」「我該怎麼拒絕」「不是本來我這個人就是不知道怎麼拒絕」…「那你現在也問到你想問的」「你問到了」「我也承認了」「那你現在還要問什麼」…原告「如果作為一個小三你的態度是這麼囂張跋扈的話」、被告「就算沒有我，你們的結果也不會改變不是嗎」…「他也沒有叫我等他」…「應該是說你們家的家庭不是本來就這樣嗎」「並不是我去破壞的吧」……原告「所以你們這樣的關係維持多久」「就是你有感覺到他好像對你有一點太主動了」「你認為多久」「9月20」、被告「10月開始吧」……原告「所以你剛承認了嗎你們也發生關係了」、被告「我沒有說我們發生關係啊」…等語（見本院卷第67至93頁）。可證被告約於與原告上開對話（112年10月21日）前之000年00月間，確有與甲○○單獨外出吃飯、牽手、擁抱、接吻、及於112年10月12日（星期四）一同至汽車旅館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關係。被告雖辯稱其上開對話所言，係投原告之所好、配合原告想要的說詞而為與事實不符之陳述云云，然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洵無可採。惟依上開錄音內容，尚無從證明被告與甲○○間有於汽車旅館開房間過夜及發生性行為之情事。至原告提出其與甲○○於112年10月23日之對話錄音及譯文（見本院卷第115至120頁），甲○○亦稱被告與其至汽車旅館只有聊天而已，故仍無法證明被告與甲○○間有於汽車旅館開房間過夜及發生性行為之情事。是被告於原告與甲○○婚姻關係仍存續中之000年00月間，與甲○○有單獨外出吃飯、牽手、擁抱、接吻、一同至汽車旅館之事實堪以認定，其等之交往已逾越社會一般通念就普通朋友間之正常社交所能容忍之範圍，則縱並無明確事證可證被告與甲○○間有發生性關係，依首揭說明，被告之行為客觀上仍已達破壞原告在婚姻制度下與甲○○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則原告依前開法文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即屬有據。
　㈢按慰藉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本院審酌原告與甲○○於111年1月13日結婚，112年10月31日離婚，育有1名子女，尚未成年，及被告於原告與甲○○婚姻存續期間發生前述不當交往，對原告婚姻、生活影響之程度，併考量原告稱其為大學畢業，現職為安親班老師，每月收入約45,000元、名下無財產等語（見本院卷第57頁）；被告稱其為大學畢業，現職從事重型機車租賃業，每月收入約28,000元、名下無財產等語（見本院卷第57頁），及經查原告財產總額0元、112年度所得約13萬餘元；被告財產總額0元、112年度所得約38萬餘元。此有兩造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資料附卷可稽（見限閱卷）等兩造上開學經歷、社會地位、經濟狀況，及原告所受侵害及精神上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應以5萬元為適當，逾此金額之請求，則不應准許。
五、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11日起（見本院卷第49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因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則失去依據，應併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一一贅列，附此敘明。
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黃信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楊振宗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38號
原      告  邱虹綺  
訴訟代理人  農志潔律師
被      告  李綵恩  
訴訟代理人  林晉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與訴外人甲○○於民國111年1月13日登記結婚，並育有1名子女，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原告與甲○○時常因甲○○與被告之交往有失分際而爭吵，詎料原告於000年00月間發現被告竟明知甲○○與原告存有婚姻關係，仍與甲○○於112年10月12日深夜約10時38分至香奈爾旅館新莊館開房間，疑似發生性行為，被告此行為顯有逾越一般男女正常交往之分際。嗣原告與被告對質，被告並承認其至晚於112年10月起，即明知甲○○與原告存有婚姻關係，仍經常與甲○○單獨外出吃飯，並有牽手、擁抱、接吻等逾越一般男女正常交往分際之親密舉動。被告上開行為顯皆已逾越一般男女正當交往之分際，並已超過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而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因互信而圓滿、安全、幸福之權利，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致原告精神上受有莫大痛苦。此外，被告上開行為更導致原告與甲○○原本圓滿的婚姻關係徹底破裂，最終只能於112年10月31日協議離婚。被告上開行為，不但破壞原告的婚姻生活、對原告造成精神上莫大的痛苦、壓力，及自我懷疑的負面情緒，更使原告陷入單親家庭而必須獨自扶養年幼子女之窘境。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l項前段、後段、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非財產上之損害新臺幣（下同）100萬元。
　㈡茲整理被告之行為及所對應之證據如下表（表1）：
編號 被告之行為描述 證據內容 證據編號及說明 1 被告明知原告與甲○○仍有婚姻關係。 被告自陳：「那今天他（註：指甲○○，下同）如果他有空的語，他約我，然後我一開始也確實也覺得說，欸，就是你（註：指甲○○，下同）不是應該，你可能有家庭欸，那他如果，他後來跟我就講說，他可能家庭有些，也不是說問題，就是他就是說他跟家裡有事情的話，他就說，我就會覺得說，喔，那你（註：指甲○○）覺得你這樣子0K，我就沒有想這麼多」。 原證1對語錄音。 2 被告與甲○○於112年10月12日深夜10時38分至香奈爾旅館新莊館開房間，疑似發生性行為。 被告：「我真的忘記了」。 原告問：「真的忘記了？禮拜四你們還一超去了某個地方，隔天他再來中壢接我回家，你知道嗎？」 被告答：「恩，你說隔天去接妳回家？那我知道…」。 原告問：「想起來了嗎？」 被告自陳：「想起來了（原告問：哪裡？），土城，欸？新莊？土城還新莊，我不知道那裡是哪裡耶，因為那邊不是我找的，也不是我生活的範圍，所以那邊我不知道那是哪裡。」 原告問：「所以那是什麼地方？」 被告自陳：「過夜的地方」。 原證2對話錄音及原證5甲○○信用卡刷卡紀錄之截圖。 3 被告經當與甲○○單獨外出吃飯、吃宵夜等被告自陳屬逾越一般男女正常交往分際之親密舉動。 被告自陳：「我跟他（註：指甲○○，下同）確時沒有保持距離，確實，有一點超過。」 原告問：「怎樣的超過？」 被告自陳：「就是常常會，就是我們會私下約出去，吃飯啊，出去、吃宵夜。」 原證3對語錄音。 4 被告與甲○○有牽手、擁抱、接吻等逾越一般男女正常交往分際之親密舉動。 被告自陳：「然後，我跟他（註：指甲○○，下同）有牽手、擁抱」。 原告間：「接吻？」（略） 被告自陳：「對。我跟他有牽手、擁抱，還有接吻」。 原證4對語錄音。 
　㈢訴之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付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抗辯：　　
  ㈠就原告所述「原告與甲○○於111年1月13日登記結婚，並育有1名子女」、「原告與甲○○於112年10月31日協議離婚」、「被告明知甲○○與原告存有婚姻關係」等語，沒有爭執。
  ㈡對於原告主張1.「被告仍與甲○○於112年10月12日深夜約10時38分至香奈爾旅館新莊館開房間，疑似性行為」、2.「被告並承認其至晚於112年10月起，仍經常與甲○○單獨外出吃飯，並有牽手、擁抱、接吻等親密舉動」、3.「被告上開行為更導致原告與甲○○原本於圓滿的婚姻關係徹底破裂，最終只能協議離婚」云云等3點，被告均否認而有爭執。事實上，被告與甲○○僅為同事關係，並無「牽手、擁抱、接吻等親密舉動」，更無「於112年10月12日深夜約10時38分至香奈爾旅館新莊館開房間，疑似性行為」。至於原告與甲○○協議離婚之原因，與被告無關，亦非被告所能置喙，被告就原告將其離婚歸咎於被告，亦有爭執。
  ㈢再者，原告所提出之對話錄音紀錄即原證1-4部分，被告固不否認該錄音內容係兩造於112年10月21日在被告辦公室外面停車場面對面之對話。然而：
  1.原告所僅僅就當日對話超過1小時有餘之對話斷章取義的節錄，忽略該次對話係原告超過1小時長時間的疲勞逼問（被證1，對話錄音及譯文)
  2.當時，被告是在不勝其擾而在不耐煩之情況下，於對話錄音時間40:02.500起，在原告表示「9點03分囉」（原告自己都表示時間很晚了、談很久了)、「所以你就承認說、對、我跟他搞曖昧」、「承認、道歉、我們就結束了」而沒有其他用途之誤導下，並於對話錄音時間41:44之際，揚言「還是我們直接打電話去你家，你爸媽會接吧、需要嗎」等語威脅打擾之情況下，為避免生活、工作遭打擾、為求結束對話俾利後續下班收拾工作，而投原告之所好、配合其想要的說詞而為與事實不符之陳述。
  3.但對於極為誇張的開房間、發生性關係云云，被告於對話中是始終否認的。
  4.豈料原告竟持之為本件之證據，被告對於其對話內容所述（即陳述有與甲○○牽手、擁抱、接吻舉動)之真實性，即有爭執。
　㈣就原告所提原證6（原告與甲○○對話錄音及譯文），從原告民事準備二狀所截取的該錄音內容，沒有提及他們所陳述的人是誰，無法確認原告與甲○○所談論的內容與被告有關。對於原告所提原證7之原告與甲○○之離婚協議書，內容也只有提到可歸責男方之事由，並沒提及有侵害配偶權，更沒有提及與被告有關。
  ㈤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其與甲○○於111年1月13日結婚，育有1名子女，尚未成年，嗣雙方於112年10月31日兩願離婚。以及被告明知甲○○與原告間有上開婚姻關係之事實，被告表示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3至64頁），並有原告之戶籍資料附卷可稽（見限閱卷），首堪認定。
四、至原告主張被告於其與甲○○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與甲○○有單獨外出吃飯、牽手、擁抱、接吻，甚至至旅館開房間、疑似發生性行為等侵害其配偶權之行為，致原告受有非財產上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第1項對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一節，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為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裁判要旨參照）。準此，侵害配偶權之行為，並不以配偶之一方與他人通姦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關係，且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並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足當之，且該人與不誠實之配偶即為侵害他方配偶權利之共同侵權行為人。　
　㈡本件依兩造所各自提出原告於112年10月21日至被告辦公室外面之停車場與被告面對面談話之對話錄音檔及譯文（原證1-4、被證1；見本院卷第21頁、第94-1頁、第67至93頁），其內容略以：…被告「因為我跟他有出去」「我就只有跟他去宜蘭」「然後休假的時候」「因為我12月的時候」「要帶活動，他想要知道我騎車能力到哪，所以我們一起休假時有騎車出去」…「有到福隆那邊」…「我是跟他白天，有一天休假，白天跟他一起出去」……「我確實不應該沒有避嫌」「但是你如果想要知道什麼」「你可以問他，怎麼來問我」……原告「那你一直跟他出去是什麼意思」、被告「因為我有空他也有空他約我就出去啊」、原告「那你沒有想過他是一個有家庭的人嗎？」、被告「有」「但是因為他跟我說過」、原告「我們快要離婚了」、被告「也沒有到」「他跟我說有出一些問題跟狀況」、原告「所以你就認為你有機會可以上位」、被告「嗯…我倒是沒有想到那麼遠」「我只是覺得」、原告「這個人不錯」「是一個主管」、被告「不是因為他是主管」「就接近他」、原告「那是什麼」、被告「沒有什麼，就是個同事」「那今天他如果有空的話」「他約我，然後我一開始也確實覺得說」「欸，你不是應該，你可能有家庭」「但他如果，他後來跟我說」「講說他家庭可能有些」「也不是說問題」「他就是說他這邊家裡有什麼」「他就說」「我就覺得說」「喔那你覺得」「你覺得這樣OK」「那我就沒有想過」、原告「你的心態蠻不正的」……被告「只是他可是今天沒有我」「今天就算沒有我」「你們結果會不一樣嗎」……原告「這兩天啊，這兩三天你們去了哪裡」、被告「我們去吃了一蘭拉麵」…「他只有跟我講說，因為他不想太晚回家」「所以吃完一蘭就回家了」……「禮拜三他不是來開會嗎」…「開完會我們去吃藏壽司」「藏壽司還是壽司郎」……原告「至少等他把婚姻的關係處理好之後，再繼續」、被告「因為他，他跟我說已經差不多」……原告「禮拜四，你們還一起去了某個地方」「隔天他再來中壢接我回家」「你知道嗎」、被告「喔，你說隔天去接妳回家，喔我知道」、原告「嗯，想起來了嗎」、被告「想起來了」、原告「嗯，哪裡」、被告「土城」「欸，樹，欸」「新莊，土城還是新莊」「我不知道那裡是哪裡欸」「因為那邊不是我找的」「也不是我的生活範圍」「所以那邊我不知道是哪裡」、原告「所以那是什麼地方」、被告「過夜的地方」、原告「過夜的地方」「你和甲○○一起去了一間叫香奈爾旅館的地方，過了夜對嗎」、被告「現在是因為旁邊有同事所以你故意講那麼大聲嗎」…原告「上個禮拜四，10月12日，晚上10點半，你和甲○○一起去了香奈爾旅館過了夜，對嗎」、被告「你又怎麼知道他是跟我去」…「啊我知道我知道他有去那地方但我又沒有跟他過夜、原告「少來了」「你剛剛說那地方他找的」、被告「對啊」「我知道他要去那裡啊我沒有留下來過夜」…「我知道他要去那邊」…「我們又沒有發生什麼關係」「我知道他去那邊啊，但我又沒有跟他發生什麼關係」、…「沒有啊我沒有跟他過夜啊」…「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要去那邊」「但是我沒有過夜，我沒有留下來過夜」、原告「那你有進去跟他休息」「大概2點3點才離開」、被告「我沒有半夜，我沒有，我沒有進去過夜然後待那麼久」…「是有聊天，是有聊一下天」…「我沒有進去到房間裡面」、原告「那你們在哪」、被告「就在車庫」「他外面不就有車」「然後車庫」…「所以我沒有進去啊」「我也沒有過夜啊」…「我就只是在車庫聊天」……「我們確實有一些肢體互動」…「我跟他有牽手擁抱」、原告「接吻？」…被告「對」、原告「對什麼」、被告「我跟他有牽手擁抱」、原告「看」、被告「接吻」、原告「還有嗎」、被告「沒有了」、原告「確定沒有了」、被告「嗯」……「我跟他都不是我主動啊」「跟你說過了」……「我不是因為對象是甲○○」「所以我不知道」「我該怎麼講」「我該怎麼拒絕」「不是本來我這個人就是不知道怎麼拒絕」…「那你現在也問到你想問的」「你問到了」「我也承認了」「那你現在還要問什麼」…原告「如果作為一個小三你的態度是這麼囂張跋扈的話」、被告「就算沒有我，你們的結果也不會改變不是嗎」…「他也沒有叫我等他」…「應該是說你們家的家庭不是本來就這樣嗎」「並不是我去破壞的吧」……原告「所以你們這樣的關係維持多久」「就是你有感覺到他好像對你有一點太主動了」「你認為多久」「9月20」、被告「10月開始吧」……原告「所以你剛承認了嗎你們也發生關係了」、被告「我沒有說我們發生關係啊」…等語（見本院卷第67至93頁）。可證被告約於與原告上開對話（112年10月21日）前之000年00月間，確有與甲○○單獨外出吃飯、牽手、擁抱、接吻、及於112年10月12日（星期四）一同至汽車旅館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關係。被告雖辯稱其上開對話所言，係投原告之所好、配合原告想要的說詞而為與事實不符之陳述云云，然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洵無可採。惟依上開錄音內容，尚無從證明被告與甲○○間有於汽車旅館開房間過夜及發生性行為之情事。至原告提出其與甲○○於112年10月23日之對話錄音及譯文（見本院卷第115至120頁），甲○○亦稱被告與其至汽車旅館只有聊天而已，故仍無法證明被告與甲○○間有於汽車旅館開房間過夜及發生性行為之情事。是被告於原告與甲○○婚姻關係仍存續中之000年00月間，與甲○○有單獨外出吃飯、牽手、擁抱、接吻、一同至汽車旅館之事實堪以認定，其等之交往已逾越社會一般通念就普通朋友間之正常社交所能容忍之範圍，則縱並無明確事證可證被告與甲○○間有發生性關係，依首揭說明，被告之行為客觀上仍已達破壞原告在婚姻制度下與甲○○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則原告依前開法文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即屬有據。
　㈢按慰藉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本院審酌原告與甲○○於111年1月13日結婚，112年10月31日離婚，育有1名子女，尚未成年，及被告於原告與甲○○婚姻存續期間發生前述不當交往，對原告婚姻、生活影響之程度，併考量原告稱其為大學畢業，現職為安親班老師，每月收入約45,000元、名下無財產等語（見本院卷第57頁）；被告稱其為大學畢業，現職從事重型機車租賃業，每月收入約28,000元、名下無財產等語（見本院卷第57頁），及經查原告財產總額0元、112年度所得約13萬餘元；被告財產總額0元、112年度所得約38萬餘元。此有兩造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資料附卷可稽（見限閱卷）等兩造上開學經歷、社會地位、經濟狀況，及原告所受侵害及精神上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應以5萬元為適當，逾此金額之請求，則不應准許。
五、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11日起（見本院卷第49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因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則失去依據，應併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一一贅列，附此敘明。
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黃信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楊振宗



